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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概况

1、 委托方: 巨鹿县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
1、名称: 巨鹿县地毯厂家属院片区改造项目5号楼
2、坐落: 健康路以南、光明街东侧、朝阳路以北
3、地上层数:23
地下层数:2
4、结构:钢混
5、建筑面积:17717.02㎡
6、测绘人：赵鹏
[bookmark: _GoBack]计算人:马为群
7、测绘仪器编号：007728、007726
8、测绘类别:实测
9、建成年份：
10、测绘日期:2020年 12月 7日
9、备注: 本幢总建筑面积为17717.02㎡（不包含阴影面积），图中阴影部分为换热站、封闭风井，面积为213.26㎡，阴影部分不在本次登记范围内。


房产面积计算说明

一、测量依据
经我公司现场测量，并按《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及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2]74号文）要求进行了房屋面积测算，具体成果详见《分层（幢）房屋面积表》。
二、面积计算
1、建筑面积是采用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专业房产测绘软件计算及分摊。
2、报告中应说明的面积计算中的其他问题。
三、其他
1、本测绘报告所述面积，是指按现场勘测该房产的实际建筑面积，权属面积以产权部门确认的面积为准。
2、本测绘报告不作为权属证明。
3、我们与委托方没有利害关系或偏见，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或偏见。
4、本测绘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保证本测绘报告中所涉及的测量和计算结果是客观、公正、准确和规范的。我们愿意为该测绘报告涉及的房产测绘质量负责。
5、本测绘报告在正式提交前，已提请委托方检查校对。
6、依据《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七条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应当与房屋自然状况保持一致。房产自然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实施房产变更测量。
7、委托方对测绘报告有异议的，按《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委托上一级房产测绘机构鉴定。
8、本测绘报告一式四份,其中一份交给委托方,一份由测绘单位存档,一份由房产主管单位存档,一份由房产预售主管单位备案。

报告使用说明

一、本测绘报告加盖测绘单位公章后生效。

二、本测绘报告涂改、复制或部分使用无效。如有损毁或遗失,
应及时向测绘单位申请重新测绘。

三、测绘报告有效期至该房屋客体发生变化,当测绘对象客体发
生变化后,应及时申请变更测绘，否则此测绘报告无效。

四、本测绘报告测绘项目的房地产资料由委托方提供。若由于
委托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而影响本测绘报告的,责
任由委托方承担。

五、本测绘报告:
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分摊面积
分摊面积=套内面积*分推系数




巨鹿县地毯厂家属院片区改造项目5号楼分摊情况说明

巨鹿县地毯厂家属院片区改造项目位于巨鹿县健康路以南、光明街东侧、朝阳路以北。本报告为巨鹿县地毯厂家属院片区改造项目5号楼房产面积实测。5号楼：共计25层（-2+23），-2层、-1层为储藏区，1-23层为住宅，本次实测总建筑面积为17717.02㎡。
地下储藏间共计95套储藏间，总建筑面积1131.95㎡，分摊的门厅、楼梯、电梯、前室、走道、强电间、水暖井间、电井间、外半墙面积508.75㎡。
地上住宅区共计138套住宅，每层分为2个单元（6套住宅），住宅总建筑面积16585.07㎡，分摊的门厅、楼梯、电梯、前室、走道、电梯机房、强电间、水暖井间、电井间、外半墙面积3830.42㎡。
分摊系数计算方法：
分摊系数（K）=（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总和）÷套内建筑面积总和
各套建筑面积计算方法：
套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X分摊系数




测量报告[实测]
	楼号：5号楼
	 （注：单位：M2）

	房屋坐落
	健康路以南、光明街东侧、朝阳路以北

	产权人或委托人
	巨鹿县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
	
	委托日期
	2020年12月11日

	建筑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份
	

	建筑用途
	住宅
	房屋总层数
	25

	总建筑面积
	17717.02
	地上层数
	23
	地下层数
	2

	分  类  明  细

	序号
	功能区名称
	套内面积
	分摊面积
	建筑面积

	1
	储藏区
	623.20
	508.75
	1131.95

	2
	住宅区
	12754.65
	3830.42
	16585.07

	总和：
	13377.85
	4339.17
	17717.02

	备注：本幢总建筑面积为17717.02㎡（不包含阴影面积），图中阴影部分为换热站、封闭风井，面积为213.26㎡，阴影部分不在本次登记范围内。

	测
绘
说
明
	1、测绘依据:国家《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GB/T17986.2-2000))及其它国
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2、分摊系数计算方法
分摊系数(K)=(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总和)÷套内建筑面积总和
3、各套建筑面积计算方法:
套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分推系数
4、测绘所用仪器为:手持激光测距仪




测绘单位：河北启阳诺诚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打印日期：2020年12月11日

